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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市人社发〔2021〕6号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 州 市 财 政 局
泸 州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关于贯彻落实《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
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按照《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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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

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泸市府办发〔2021〕18号）要

求，现就贯彻落实《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

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

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请遵照执行。

一、关于新老办法衔接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18〕59号）中“待

遇不降低、政策相衔接”的精神，依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等4部门关于抓紧做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的通知》（川

人社办发〔2019〕65号）规定，征地时未满16周岁的人员，不符

合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给予一次性货币安置费，由征地单位在征

地时按所在村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支付给被征地农民，所需资

金从被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统一安排；征地时年满

16周岁及以上的农转非人员，分别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具体办法为：

（一）养老保险补偿费筹集方式

1.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18〕59 号）规定，

由负责征地安置的人民政府根据批准征地时被征地农民的实际

年龄，从 16 周岁至实际年龄，每增加 2 周岁增加 1 年、最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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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5 年核定补偿年限，以批准征地时上年度全省城镇非私营

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为基数、以 20%的比例，一次性

筹集核定补偿年限的养老保险补偿费。所需资金首先从被征地的

人均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安排，不足部分由政府承担；人

均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有结余的，结余部分在征地时支付给

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18〕59 号）规定

核定一次性筹集养老保险补偿费不足 15 年的被征地农民，可以

申请按上述第 1 项规定一次性筹集 15年的养老保险补偿费。

（二）征地时年满 16 周岁以上至男不满 46 周岁、女不满

36 周岁的被征地农民，以及征地时男满 46周岁至不满 60 周岁、

女满 36 周岁至不满 50 周岁，征地前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经测算继续逐年缴费至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够缴足 15 年的被

征地农民，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中：被征地后

随用人单位参保缴费期间，可按年凭缴费凭据申领缴费补贴，申

领额按代缴费额确定；以个体参保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期间，按上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为缴费基数，政府逐年为其代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支付缴费补贴年限和代缴费年限合计不超过核定补偿年限。养老

保险补偿费不足以按核定补偿年限逐年代缴（含申领缴费补贴，

下同）的，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逐年安排资金补助；按核定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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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逐年代缴后，养老保险补偿费有结余的，包括在按核定补偿

年限代缴期间死亡或符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领取条

件时，养老保险补偿费有结余的，结余部分一次性支付给被征地

农民本人或法定继承人。符合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

件时，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并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

（三）征地时男满 46 周岁至不满 60 周岁、女满 36 周岁至

不满 50 周岁，经测算逐年缴费至法定退休年龄时不能缴足 15 年

的被征地农民，以及征地时男满 60 周岁、女满 50周岁的被征地

农民，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同时按与原政策规定一次性缴费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计算的养老待遇之间的差额，按月给予生活补贴，并在

死亡后给予一次性遗属丧抚费补贴。遗属丧抚费补贴支付的条件

参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征地时将其养老保险补

偿费的 40%划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剩余 60%用

于统筹发放生活补贴和遗属丧抚费补贴。

（四）征地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可自愿申请一次性

领取养老保险补偿费：（1）已领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养老

金；（2）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已满 15 年；（3）在

校学生；（4）患重大疾病等其他需一次性领取的情形。被征地

后，按自行参加养老保险的类型，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详见《泸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分类安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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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资金管理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偿费实行预存款制度，征地报批前，

实施征地的部门或单位应当根据纳入养老保障的被征地农民预

测人数、按征地时每人 13 年的养老保险补偿费标准筹集资金，

并缴入同级财政部门开设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专户或代

管资金专户；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方案批准后，根据实际需要纳

入养老保障的被征地农民人数，对养老保险补偿费进行清算、多

退少补。缴费补贴、生活补贴、丧抚费补贴，由社保经办机构按

月制定用款计划，经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同

级财政部门拨付。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管理办法由市、区县财政会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另行制定。

三、关于业务经办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会同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制定全市统一的经办管理规程，开发全市统一的业务信息系统。

各级各部门要做好经办管理工作，提高经办服务水平，增强被征

地农民的获得感。

四、以前有关政策规定与以上意见不一致的，按以上意见执

行，之前已经按原政策规定办理的不再重新办理。

附件：1.《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

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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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

2.泸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分类安置一览表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 州 市 财 政 局

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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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附件 2

泸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分类安置一览表

序号 类 别 安置办法 资金来源
一次性筹集养老保险

补偿费标准
年龄

核定
补偿
年限

养老保险费缴纳
办法

养老保险待遇

一
征地时未满 16周岁的人

员。

按所在村征
地区片综合
地价标准，以
货币方式安
置。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

征地时不纳入养老保险范

围。
0-15 --- ---

年满 16周岁以后，根据就业情况，

自行参加有关养老保险，享受相应

养老保险待遇。

二

征地时男 16--45周岁、女

16--35周岁的人员，以及

征地时男 46--59周岁、女

36--49周岁，征地前已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经测算逐年缴纳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至

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够缴

足 15年的人员。

按川办发

〔2018〕59
号和川人社

发〔2018〕46
号文件规定

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

保险。

一次性筹集养老保险补偿
费所需资金首先从被征地
的人均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补助费中安排，不足部分
由政府承担；人均土地补
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有结余
的，结余部分支付在征地
时支付给被征地集体经济
组织。一次性筹集的养老
保险补偿费用于逐年代缴
核定补偿年限的养老保险
费后有结余的，结余部分
支付给被征地农民；一次
性筹集的养老保险补偿费
用于逐年代缴核定补偿年
限的养老保险费后的缺口
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的被征地农民的发放
生活补贴缺口，由政府承
担。

1.按川办发〔2018〕59号
文件规定，由负责征地安
置的人民政府根据批准征
地时被征地农民的实际年
龄，从 16周岁至实际年
龄，每增加 2周岁增加 1
年、最多不超过 15年核定
补偿年限，以批准征地时
上年度全省城镇非私营单
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为基数、以 20%的比
例，一次性筹集核定补偿
年限的养老保险补偿费。
2.按川办发〔2018〕59号
文件规定核定一次性筹集
养老保险补偿费不足 15
年的被征地农民，可以申
请按上述办法一次性筹集
15年的养老保险补偿费。

16-17 1

被征地后随用人单位

参保缴费期间，可按

年凭缴费凭据申领缴

费补贴，申领额按代

缴费额确定；以个体

参保人员身份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期间，按上年全省全

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的 60%为

缴费基数，政府逐年

为其代缴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费。支付

缴费补贴年限和代缴

费年限合计不超过核

定补偿年限。

按核定补偿年限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与征地前、

后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

费年限合并计算，至符合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享

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比

按泸市府发〔2017〕10号文件规定

一次性缴费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计算的养老待遇更高。

18-19 2

20-21 3

22-23 4

24-25 5

26-27 6

28-29 7

30-31 8

32-33 9

34-35 10

36-37 11

38-39 12

40-41 13

42-43 14

44-45 15

46-5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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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 别 安置办法 资金来源
一次性筹集养老保险

补偿费标准
年龄

核定
补偿
年限

养老保险费缴纳
办法

养老保险待遇

三

征地时男 46--59周岁、女

36-59周岁，经测算逐年

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至法定退休年龄

缴费年限不足 15年的人

员。

按川办发

〔2018〕59
号和川人社

发〔2018〕46
号文文件规

定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

同第二类。 同第二类。

男 46-59周
岁、女

36-59周岁

同第二

类。

征地时，将其一次性

养老保险补偿费的

40%划入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剩余 60%用于统

筹发放生活补贴和丧

抚费补贴。个人逐年

缴费至符合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

取条件时，享受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按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同时按与泸市府发〔2017〕10
号文件规定一次性缴费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计算的养老待遇

（含养老金和死亡待遇）之间的差

额，由政府发放生活补贴和丧抚费

补贴予以补足，确保养老待遇不降

低。

其中：女 50--59周岁人

员。

按泸市府发〔2017〕10号文件规定

一次性缴费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办法计算的养老金发放生活补

贴。

四
征地时年满 60周岁以上

的人员。
同第三类。 同第二类。 同第二类。

60周岁以

上
15

征地时，将其一次性

养老保险补偿费的

40%划入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重新核定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待遇；剩

余 60%用于统筹发放

生活补贴和丧抚费补

贴。

按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与按泸市府发〔2017〕10号文

件规定一次性缴费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办法计算的养老待遇

（含养老金和死亡待遇）之间的差

额，由政府发放生活补贴和丧抚费

补贴予以补足，确保养老待遇不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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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 别 安置办法 资金来源
一次性筹集养老保险

补偿费标准
年龄

核定
补偿
年限

养老保险费缴纳
办法

养老保险待遇

五

年满 16周岁以上，征地

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人员：（1）已领取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金；（2）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年限已满 15年；（3）
在校学生；（4）患有重大

疾病等其他需要一次性

领取的情形。

可自愿申请

一次性领取

养老保险补

偿费。

同第二类。 同第二类。
16周岁以

上

同第

二、三、

四类。

---
按自行参加的养老保险的类型，享

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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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6月 4日印发


